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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主旨：本校與民間機構產學合作之研究成果智慧財產權，即日起
以「校方與民間機構共有」為原則，若擬由民間機構單方
取得，須經專簽核准後始得辦理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一、為確保本校投入之國有財產（包括國家經費挹注之軟硬體

設備、人力資源等及人力資源）之資源運用與研發成果回
饋之對等性，並避免因智財權單方歸屬衍生圖利特定廠商
之疑慮，本校與民間機構（包括公司、財團法人及社團法
人）進行產學合作（含委託研究、委託服務等）時，研發
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應以「校方與民間機構共有（本校應有
至少50%）」為原則。

二、若因個案特殊需求，擬約定由民間機構單方取得全部智慧
財產權者，除應於計畫經費中體現此部分對價，亦須事先
簽陳說明理由，經核定後始得至合約審閱系統申請合約審
閱及後續用印程序。 

三、實施日期：即日起於「校務資訊系統>國際產學營運總中
心相關系統>合約審閱申請系統」提交合約審閱申請者；
或未曾申請合約審閱，逕送紙本合約至國際產學營運總中
心行政組會辦用印者。

四、合約審閱申請系統將新增必填欄位「合約類型」；合約類
型若為「民間產學合作」，須填寫「智慧財產權歸屬」，
僅約定「歸本校所有」或「校方與民間機構共有（學校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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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部分至少50%）」之案件得逕行提交申請；非屬此類
者，須上傳前述經核准之簽陳。

五、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行政組已更新網頁上之產學合作契約
書範本（智慧財產權已移除歸合作對象所有之選項及條
文），請各計畫主持人自即日起採用新版範本進行議約。

六、契約範本請至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行政組網頁下載（網
址 ：
https://ocic.nthu.edu.tw/content.php?key=W2C94O7X3
4）。

 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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